中共宿州市委党校

2016年部门预算及“三公”经费公开说明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2016年预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市委党校2016年部门预算及“三公”经费公开情况作一说明。

一、主要职能

    （一）根据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，有计划地轮训和培训县处级、科级党政领导干部、中青年干部、党员高级知识分子、理论宣传骨干。

（二）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以提高公务员素质和能力为核心，以公仆意识、现代管理、依法行政为重点，做好全市公务员的培训工作。

（三）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心，以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参政、议政能力为重点，做好全市民主党派干部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党的统战干部的培训。

（四）运用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市委、市政府的中心工作，对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专题研究，为教学和社会实践服务。

（五）配合组织人事部门，做好学员在校学习期间表现的管理和考核工作；并根据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工作能力提出使用建议。

（六）指导县区党校工作。

（七）完成市委和省委党校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部门概况

根据宿办秘〔2010〕120号文件规定，设置中共宿州市委党校，同时挂宿州市行政学院、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的牌子，为市委直属事业单位，副厅级规格，事业编制115名。内设13个机构,其中办公室、组织人事处、教务处、行政处、财务处、机关党委6个机构为机关行政处室，参照执行公务员制度管理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、党史党建教研室、综合教研室、理论研究室、社会办学部、信息中心、图书资料室7个教学教辅机构，其人员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。市委党校现有财政供养的教职工110人，其中，在职职工62人，离休人员4人，退休人员44人。

三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安排情况

（一）收入情况

2016年预算收入1467.14万元。其中，公共财政预算拨款1243.44万元，纳入专户管理的政府非税收入213.70万元，上年结余10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情况

2016年预算支出1467.14万元，其中，基本支出1102.14万元，项目支出365.00万元。具体支出如下：
1.干部教育支出885.40万元；

2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7.96万元；

3.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9.11万元；

4.住房保障支出49.67万元；

5.干部培训支出320万元；

6.科研经费支出45万元。

四、部门预算较上年增减变化及原因

（一）收入情况

2016年预算收入1467.14万元，比上年增长38.25%。其中，公共财政预算拨款1243.44万元，比上年增长87.07%，原因主要有：一是工资改革后，教职工薪金明显增加，同时，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险和住房保障等支出显著增长；二是主体班培训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；三是科研经费较上年增长2倍。纳入专户管理的政府非税收入213.70万元，较上年减少46.11%，主要原因是在职研究生招生人数大幅度减少。
（二）支出情况

2016年预算支出1467.14万元，比上年增长38.25%。其中，基本支出1102.14万元，比上年增长27.46%，主要是用于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障等支出。项目支出365.00万元，比上年增长85.75%，主要是用于主体班培训和科研经费支出。

五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情况

 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10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增加5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，根据上级党校统一安排，组团到国（境）外培训教师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支出5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增加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不增加公务接待费用。

（三）公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7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增加2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后，财政部门不再向单位拨付此项费用，统一划拨到公车管理平台，并提高公车运行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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